
玉溪市江川区安化彝族乡中心小学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一

项目名称

安化小学工作经费

立项依据

改善教育办学条件，提高办学质量；安化彝族乡人民政府划拨专项工作经费实施方案。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安化彝族乡中心小学
项目基本概况

对安化彝族乡安化幼儿园进行修缮，对教学楼二楼、三楼走道实施玻璃封闭，安装不锈钢窗子，防止雨水滴落在走道内。
项目实施内容

对安化彝族乡安化幼儿园进行修缮，对教学楼二楼、三楼走道实施玻璃封闭，安装不锈钢窗子，防止雨水滴落在走道内。保障教育正常运转，进一步改善义务教育办学的状况，提高办学质量。
资金安排情况

安化彝族乡人民政府划拨幼儿园修缮专项经费共计6.00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教学楼二楼、三楼走道实施玻璃封闭，安装不锈钢窗子。验收合格后，组织相关人员安装实施方案进行结算，一次性付清款项。
项目实施成效

1.加快义务教育发展，改善学前教育办学条件，提高办学质量。

2.保证我校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教学水平不断提高，保教质量更加出色，得到社会高度好评，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3.改善办园条件，为幼儿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发挥省一级示范幼儿园的辐射作用

项目二
项目名称

安化彝族乡幼儿园本学年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资金

立项依据

为做好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保证学校家庭困难学生不因经济问题而失学，规范贫困生认定和资助对象确定程序，确保补助资金准确及时发放到受助学生手中，切实保障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公平接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项目实施单位

为做好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保证学校家庭困难学生不因经济问题而失学，规范贫困生认定和资助对象确定程序，确保补助资金准确及时发放到受助学生手中，切实保障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公平接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项目基本概况

第一阶段：2026年9月，2025-2026学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资金项目政策的宣传、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摸底调查、公示阶段；

第二阶段：2026年12月，等待补助资金文件下发，制定2025-2006学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项目实施方案；

完成玉溪市江川区安化彝族乡幼儿园2025-2026学年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项目实施方案可行性分析报告评审论证意见；

第三阶段：2026年4月，等待补助资金到位，并及时完成各种表册的完善，保证资助资金通过银行按时下发。
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项目开展情况，项目各月用款计划及支出目标：

2026年5月，按照资金文件要求，及时将学前教育资助资金预算下达到所属幼儿园，并督促幼儿园及时发放到家庭经济困难儿童手中；严肃财经纪律，提高财务管理效率，防范和控制财务风险，保证资金安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加大力度宣传学前教育资助政策体系，使这项恵民政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保证按时、按量完成资助。
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资金文件精神，安化四个幼儿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共145人，每人资助450元，共计资助资金65250元（中央、省、市、区分担比例为0.8：0.14：0.03：0.03）（中央直达资金52200元、省级结转资金9135元、2021年市级结转资金1957.5元、区级1957.5元）。本次项目区级资金安排0.1656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宣传动员阶段举措：各幼儿园、各班将资助政策宣传到位，做到公开、公正、公平，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资金真正用到刀刃上，让受助的家庭充满生活的希望，学生学习有劲头。为了便于家长了解政策，学校把确定的申请条件及相关文件上传到学校工作、各班级微信群、QQ群里，让每一个学生、家长及时了解，随时查询。

摸底调查阶段举措：为了能使每一个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家长都能得到资助，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同时又激励学生努力学习，天天向上，班主任对班级里每个困难学生要采取多渠道、多方式进行调查摸底，通过家访、调查、询问、座谈等形式进行了解，由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家长向学校提出申请，填写《云南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核实好后上报学校，学校领导小组再进行逐一核实，做到不看人情，不徇私情。

公示阶段举措：受助学生确定后，为了将此项工作切实做到公开、公正、公平，对拟受助的学生名单进行为期五天的张榜公示，并公示举报电话，主动接受师生及社会的监督，保证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含脱贫户及“三类监测户”等四类学生）全部受到补助。

资金发放阶段举措：严格把关经费的使用情况，按文件规定标准准确计划兑付项目资金，领导小组成员严格遵照学校内控制度，落实资金发放。 

建档及材料上报阶段举措：学校对办理完毕的文件集中管理，及时收集、定时清理、年终复查，保证文件材料收集完整、齐全，严防遗失。并收集整理家长交来的申请表等相关材料，按时上报。

项目实施成效

1.经济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及学习条件，减轻受助学生家庭经济压力。

2.社会效果：支持国家扶贫政策，为困难家庭分担一定的社会压力，加强学生的奉献精神教育、感恩教育，激发其学习动力，使项目资金发挥物质和精神双重功能。

3.可持续影响的效果：持续促进和谐、文明校园的创建，促进教育公平，激发学生学习动力，促进学校教育教学发展。

项目三

项目名称

安化彝族乡中心小学公用经费专项资金
立项依据

安化彝族乡中心小学公用经费专项资金财政返还款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安化彝族乡中心小学

项目基本概况

安化彝族乡中心小学公用经费专项资金财政返还款
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对学校破损、水电等进行零星维修维护，对残疾学生进行特殊教育活动所需材料设备采买。
资金安排情况

本次公用经费安排区级资金1.30万元。结合我校实际，经学校职代会、行政会研究，将公用经费资金安排用于学校办公费0.76万元，公务接待0.49万元，生活补助0.05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第一阶段：2026年1月——2026年7月，完成支付学校办公用品购买费用、学校水电费、校舍维修（护）费用、学校文印耗材费用、学生体检费用。

第二阶段：2026年9月——2026年12月，完成支付学校办公用品购买费用、学校水电费、校舍维修（护）费用、学校文印耗材费用、学生运动会费用、学校网络服务费。

第三阶段：2026年12月完成学校之前欠款费用。
八、项目实施成效
1.经济效果：根据项目实施方案和相关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组织实施。足额及时组织实施，按时结算。保证我校各岗位工作的正常开展，办学水平不断提高，保教质量更加出色，得到社会高度好评。

2.社会效果：加快义务教育、改善教育办学条件，提高办学质量。

3.可持续影响的效果：改善办学条件，为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项目四

项目名称

义务教育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资金
立项依据

为做好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保证学校家庭困难学生不因经济问题而失学，规范贫困生认定和资助对象确定程序，确保补助资金准确及时发放到受助学生手中，切实保障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公平接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根据《玉溪市江川区财政局 玉溪市江川区教育体育局关于下达2022年春季学期城乡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资金的通知》（玉江财教〔2022〕19号）文件要求，落实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安化彝族乡中心小学

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在学生实际，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预算寄宿生290人，非寄宿生20人；中央、省和区级补助资金列入我校“2050202.小学教育”，市级补助资金列入“2050299.其他普通教育支出”预算功能分类科目。预算310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享受此生活费补助金，保证学校家庭困难学生不因经济问题而失学，规范贫困生认定和资助对象确定程序，确保补助资金准确及时发放到受助学生手中，切实保障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公平接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项目实施内容

第一阶段：2026年3月，2026年春季学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资金项目政策的宣传、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摸底调查、公示阶段；

第二阶段：2026年4月，等待补助资金文件下发，制定2026年春季学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项目实施方案；

完成玉溪市江川区安化彝族乡中心小学2026年春季学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项目实施方案可行性分析报告评审论证意见；

第三阶段：2026年4月，等待补助资金到位，并及时完成各种表册的完善，保证生活费补助资金通过银行按时下发。

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资金文件精神，本次共下达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资金13.73万元（中央直达资金9.61万元、2021年省级结转资金1.51万元、2021年市级结转资金0.55万元、区级2.01万元）。中央、省和区级补助资金列入我校2022年“2050202.小学教育”13.18元，市级补助资金列入2022年“2050299.其他普通教育支出”支出预算功能分类科目。

本次安排区级资金2.24万元，用于2022年春季学期共计282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享受此生活费补助金，其中寄宿生267人，走读生15人。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项目开展情况，项目各月用款计划及支出目标：
2026年4月，按照资金文件要求，完成2026年春季学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享受此生活费补助金兑现。

项目实施成效

1.经济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及学习条件，减轻受助学生家庭经济压力。

2.社会效果：支持国家扶贫政策，为困难家庭分担一定的社会压力，加强学生的奉献精神教育、感恩教育，激发其学习动力，使项目资金发挥物质和精神双重功能。

3.可持续影响的效果：持续促进和谐、文明校园的创建，促进教育公平，激发学生学习动力，促进学校教育教学发展。

项目五
项目名称

安化彝族乡中心小学学前教育公用经费专项资金

立项依据

学前教育公用经费专项资金，落实义务教育、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加大对学前教育办学条件的改善力度。以上学年在园幼儿数为依据，按时、足额下达下一年学前教育公用经费专项资金，保障学前教育正常运转，进一步改善学前教育办学的状况，提高办学质量。为加强我园公用经费管理，规范公用经费支出行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关于中小学幼儿园公用经费相关文件精神。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安化彝族乡中心小学
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和相关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组织实施。加大对学前教育办学条件的改善力度。落实义务教育、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加大对学前教育办学条件的改善力度。以本学年在园幼儿数为依据，按时、足额下达学前教育公用经费，保障学校正常运转，进一步改善学前教育办学的状况，提高办学质量，保证玉溪市江川区安化彝族乡中心小学片区内四所幼儿园教育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

项目实施内容

1.加快学前教育发展，改善学前教育办学条件，提高办学质量。

2.保证我园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办园水平不断提高，保教质量更加出色，得到社会高度好评，发挥二级幼儿园的示范引领作用。

3.改善办园条件，为幼儿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发挥二级示范幼儿园的辐射作用。

4.学前教育公用经费专项资金，落实义务教育、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加大对学前教育办学条件的改善力度。以上学年在园幼儿数为依据，按时、足额下达下一年学前教育公用经费专项资金，保障学前教育正常运转，进一步改善学前教育办学的状况，提高办学质量。
资金安排情况

本学年学前教育公用经费专项资金，以上学年在园幼儿数为依据，根据玉江财教〔2022〕90号文件，我片区四个幼儿园共计14.17万元。资金安排计划用于办公费2.30万元，印刷费2.20万元，水费1.40万元，电费1.40万元，邮电费1.57万元，差旅费1.30万元，维修维护费4.00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第一阶段：本学年1月——10月，完成办公费的支付采购，幼儿玩教具、课外阅读书籍、校园文化建设等；

第二阶段：本学年5月——7月，完成小额办公费、印刷费第一次支付；

第三阶段：本学年5月、10月，按时完成资助金的发放；

第四阶段：每季度按时完成水电费的支付；

第五阶段：1月——12月，完成办公费、培训费、印刷费、水电费支付。

项目实施成效

保证我片区内幼儿园各岗位工作的正常开展，办园水平不断提高，保教质量更加出色，得到社会高度好评，发挥二级一等示范幼儿园的辐射作用；学前教育发展，改善教育办学条件，提高办学质量；改善办园条件，为幼儿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为孩子们营造一个舒适的成长环境，服务好家长。
项目六
项目名称

安化彝族乡中心小学遗属补助专项资金

立项依据

 为做好我校遗属人员生活困难补助工作，妥善解决已故退休教师配偶无固定收入的实际问题，根据《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云人社发〔2010〕127 号）文件精神及《玉溪市民政局 玉溪市财政局关于提高2022年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的通知》（玉民发〔2022〕16号）规定，我校认真贯彻落实，开展遗属生活补助工作。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安化彝族乡中心小学

项目基本概况

本学年安化彝族乡中心小学现领取遗属生活补助3人，农村户口1人；城镇户口2人；由于我校现有退休人员34人，年龄最大的83岁。

本年度有3人领取遗属生活补助，合计4.19万元

项目实施内容

1.自2026年1月始，每月按时按补助标准发放生活补助，确保生活补助发放到位。

2.每季度电话问候遗属人员一次，关注遗属人员的生活状况和生活补助的发放情况。
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计划安排资金4.19万元。每月计划安排资金0.35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安化彝族乡中心小学现领取遗属生活补助3人，农村户口1人补助金额0.5856万元，城镇户口2人补助金额1.9968万元，合计2.5824万元。农村户口1人，补助标准为每人每月0.0488万元；城镇户口2人，补助标准为每人每月0.0832万元。每月底按时发放到相关享受遗属生活补助人银行卡上。
项目实施成效

认真做好我校遗属人员生活补助工作，做到逐月按时发放，按照补助标准发放，妥善解决好已故退休教师配偶的生活问题。每季度电话问候遗属人员一次，关注遗属人员的生活状况和生活补助的发放情况。充分体现党和政府对已故退休教职工配偶的关心和关怀，确保党和政府的各项惠民政策落到实处，让遗属人员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真正做到解民忧、排民难、暖民心，切实将便民利民服务落到实处。为当地的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项目七
一、项目名称

非税收入资金
二、立项依据

2026年非税收入经费，落实义务教育、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加大对学前教育办学条件的改善力度。以2023年10月在园幼儿数为依据，按时、足额下达非税收入经费资金，保障学校正常运转，进一步改善学前教育办学的状况，提高办学质量。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安化彝族乡中心小学
四、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和相关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组织实施。加大对学前教育办学条件的改善力度。年度非税收入经费，落实义务教育、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加大对学前教育办学条件的改善力度。以本学年在园幼儿数为依据，按时、足额下达非税收入经费资金，保障学校正常运转，进一步改善学前教育办学的状况，提高办学质量。玉溪市江川区安化彝族乡中心小学非税收入项目，是片区内四所幼儿园教育教学活动正常开展的坚实基础和前提保，提高了幼儿园自聘临时人员的工作热情，杜绝违规违纪现象，减少了临时人员考勤等问题，能更好的进一步规范管理幼儿园自聘临时人员的工作。
五、项目实施内容

落实义务教育、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加大对学前教育办学条件的改善力度。保障学校正常运转，保障临时人员的劳动报酬，进一步改善学前教育办学的状况，提高办学质量。提高幼儿园教育教学活动的质量，保证片区内适龄儿童100%入园，努力提高办园水平，落实国家惠民政策，提升家长的社会生活满意度。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3年非税收入资金包含幼儿园保育费48.17万元。资金安排计划用于办公费3.75万元，印刷费1.19万元，水费1.80万元，电费1.80万元，邮电费1.00万元，维修维护费2.60万元，培训费1万元，劳务费34.15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0.88万元，共48.17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提高了幼儿园自聘临时人员的工作热情，杜绝违规违纪现象，减少了临时人员考勤等问题，能更好的进一步规范管理幼儿园自聘临时人员的工作。保障学校正常运转，进一步改善学前教育办学的状况，提高幼儿园教育教学活动的质量，保证适龄儿童100%入园，努力提高办园水平，落实国家惠民政策，提升家长的社会生活满意度。本年度非税收入项目由总务处进行统计并结合我校实际，经学校职代会、行政会研究，预算本年度的非税收入资金安排。
八、项目实施成效

1.经济效果：根据项目实施方案和相关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组织实施。足额及时组织实施，按时结算。保证我片区内幼儿园各岗位工作的正常开展，办园水平不断提高，保教质量更加出色，得到社会高度好评，发挥一级三等、二级一等示范幼儿园的辐射作用。

2.社会效果：加快义务教育、学前教育发展，改善教育办学条件，提高办学质量。

3.可持续影响的效果：改善办园条件，为幼儿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发挥省一级示范幼儿园的辐射作用。
项目八

项目名称

营养改善计划项目专项资金
立项依据

玉江财教〔2022〕44号关于下达2022年春季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补助资金的通知，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实施“营养改善计划工程”，为我校学生提供良好的营养环境，改善农村小学学生营养缺乏现状，调整饮食结构，增加营养含量，发挥学校强体与育人的双重功能，促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提高农村学生身体素质。学校严格按照标准及上级下达的相关资金文件及通知做好营养改善计划工作，严格执行学校内部控制制度规定，并加强民主监督，相关资料及文件通知进行统一装订保存，接受教育、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安化彝族乡中心小学
项目基本概况

该项资金由财政资金支持，补助标准为5元/生/天，全年按200天计算，补助资金1000元/生，全覆盖所有在校学生，专款专用，不准擅自调剂、占用。
项目实施内容

1.每月按时按营养改善计划发放使用标准，核算劳务费数量金额，由安化中心小学营养改善计划管理员，将各月劳务费实际应付金额报资助中心审核备案。

2.每学期末最终核算无误，并由钟点工本人签字，学校验收人、监督人、校长签字，确认无误后，报资助中心签字确认后，移交财务室专款专用，报账结算。

资金安排情况

本学年在校生人数为434人，计划安排资金6.65万元，本级资金6.65万元。本次项目区级资金按年初预算安排6.65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严格执行农村义务教育学生每人每天补助 5 元，每学期按 100 天，每学年按200天计算，专款专用。每学期按5个月计算，每月计划用款1.33万元。

项目实施成效

1.经济效益：刺激当地牛奶产业、糕点产业、米线产业、肉类加工企业等相关产业共同发展。产生经济效益为“优”。

2.社会效益：该项目为社会提供了众多工作岗位，提高了农村学生的身体素质，改善了农村学生的营养不均衡发展趋势，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强体育人。产生杜会效益“优”。

3.受益对象满意度：受资助对象为全体学生覆盖率为100%。受益天数每学年200天，标准为5元/天，该项目有效减轻学生家庭负担，且有效调整学生饮食结构，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得到有力保证。人民满意度99% ,对应标准90%以上为优。

4.可持续性：该项目由财政资金支持,是营养改善计划实施的有力保证。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切实改善学生营养状况，提高学生健康水平，加快农村教育发展。促进教育公平，推进基础教育均街发展，是提高全民素质的实际行动。
项目九

项目名称

营养改善计划钟点工劳务费专项资金
立项依据

按照玉江财教〔2022〕60号关于下达2021年度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钟点工劳务费资金的通知，为做好我校营养改善计划工作，根据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钟点工劳务费相关资金的通知及文件精神，我校严格按照中央、省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要求，切实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落实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钟点工劳务费相关工作，提高职工的工作积极性，更好的服务于学生，做好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工作。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安化彝族乡中心小学
项目基本概况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实施“营养改善计划工程”，为我校学生提供良好的营养环境，改善农村小学学生营养缺乏现状，落实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钟点工劳务费相关工作，做好钟点工的工资待遇工作，提高职工的工作积极性，更好的服务于学生，做好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工作。同时学校根据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钟点工劳务费的相关通知及文件精神，严格执行，补助标准为50元/人/天，学年补助资金3万元的标准，同时对钟点工的食品安全培训、相关钟点工出勤及结算资料学校统一汇编整理留存，自觉接受民主监督和上级部门的检查审核。
项目实施内容

1.自2026年9月始，每月按时按营养改善计划钟点工劳务费标准发放（春季学期出勤50天，每天6人，50元/每天.每人，合计1.5万元；秋季学期出勤50天，每天6人，50元/每天.每人，合计1.5万元），核算劳务费数量金额，由安化中心小学营养改善计划管理员，将各月劳务费实际应付金额报资助中心审核备案。

2.每学期末最终核算无误，并由钟点工本人签字，学校验收人、监督人、校长签字，确认无误后，报资助中心史川禾老师签字确认后，移交财务室专款专用，报账结算。
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每学年预算2.40万元，均为本级资金。每月计划安排资金0.3万元。根据学校钟点工实际出勤天数，按月实时结算劳务费兑付到钟点工银行卡。

根据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钟点工劳务费相关资金的通知及文件精神，我校严格按照中央、省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要求，切实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落实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钟点工劳务费相关工作，提高职工的工作积性，更好的服务于学生，做好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工作。
项目实施计划

1.工作依据,根据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钟点工劳务费相关资金的通知及文件精神，我校严格按照中央、省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要求，切实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落实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钟点工劳务费相关工作，提高职工的工作积性，更好的服务于学生，做好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工作。

2.补助标准:严格执行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钟点工劳务费每人每天补助50元，一周两天，每学年计划用工100天;其中安化中心小学钟点工3人，光山小学钟点工2人，董炳小学钟点工1人，合计:6人，每学年预算2.40万元，均为本级资金。

3.资金结算:按照每人每天50元标准，按照学校每月实际吃米线的天数核，算劳务费金额，由安化中心小学营养改善计划管理员，将各月劳务费实际应付金额报资助中心核实备案，每学期末最终核算无误，并由本人签字确认，报资助中心史川禾老师签字确认后，移交财务室专款专用，报账结算。
项目实施成效

认真做好我校营养改善计划钟点工劳务费工作，做到逐月按时上报，每学期末统- -报财务室报账发放，按照补助标准发放，落实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钟点工劳务费相关工作，提高职工的工作积极性，更好的服务于学生，做好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工作。为当地的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项目十
项目名称

课后服务（学校收取部分）资金

立项依据

玉政办发〔2020〕14号 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教育领域财政。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安化彝族乡中心小学

项目基本概况

对参加学生课后的教师在课后服务工作中进行客观评价，激发参加课后服务教师工作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学生家长社会培训成本。

满足家长合理需求,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不断提升我校公信力。以“课后服务”为平台,组织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
项目实施内容

课后服务课时费发放标准：

上级财政补助经费，按上级文件规定执行，优先用于对完成教学和管理任务后，额外承担体育锻炼和作业辅导的课后服务一线教师和相关人员的补助，经考核合格及以上后，以校为单位进行分配发放（考核为优秀的教师颁发荣誉证书）；

（2）收取学生的课后服务经费，按上级文件规定执行，用于对完成教学和管理任务后，额外承担体育锻炼和作业辅导的课后服务一线教师和相关人员， 经考核合格及以上后，以全片区为单位进行统筹分配。教师课时费不超文件规定上限标准（60元/每课时）。课后服务课时费发放若剩余的经费用于弥补因开展课后服务而产生的公用经费支出，包括开展课后服务工作的水费、电费支出，消耗品购置，场地器材维护等。 学校要厉行节约，努力提高课后服务费使用效益和公益服务水平。坚持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按照学期统筹安排使用，当期未使用完的可结转至下个学期继续使用。课后服务劳务费纳入工作评价考核，考核合格后发放，并在本单位公开，确保教职工有知情权、 参与权和监督权。对聘请校外人员参与课后服务的，课后服务补助按劳务费管理规定执行。

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和相关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组织实施。本次下达资金为18.35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1月：支付课后服务劳务费1.53万元；
2月：支付课后服务劳务费1.53万元；
3月：支付课后服务劳务费1.53万元；
4月：支付课后服务劳务费1.53万元；
5月：支付课后服务劳务费1.53万元；
6月：支付课后服务劳务费1.53万元；
7月：支付课后服务劳务费1.53万元；
8月：支付课后服务劳务费1.53万元：
9月：支付课后服务劳务费1.53万元：
10月：支付课后服务劳务费1.53万元；
11月：支付课后服务劳务费1.53万元：
12月：支付课后服务劳务费1.53万元。

项目实施成效

对参加学生课后的教师在课后服务工作中进行客观评价，激发参加课后服务教师工作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学生家长社会培训成本。

满足家长合理需求,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不断提升我校公信力。以“课后服务”为平台,组织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

